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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

买家拒绝支付超出款项获法院支持
卖家定价26.8万 房产中介私加9万元赚差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王君 老善涵 李静宜）中介公司和卖

家约定房屋售价为 26.8 万元，转手却将

房屋以36万元的价格卖出，想要从中赚

取9万多元差价。买家知道实情后，拒绝

支付超出部分。该中介公司遂诉至法

院，要求买家支付剩余款项。近日，广州

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居间合同

纠纷，判决驳回中介公司的诉讼请求。

签订合同后发现中介赚差价
买家拒绝支付超出款项

2018年5月初，广州的何先生委托一

家中介公司，出售其位于南沙区大岗镇

的一处房屋，约定放盘价为 26.8 万元。

在中介公司介绍下，买家冯女士看中该

房屋，几经协商后冯女士与中介公司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最终约定成交价

为36万元，中介费2万元。

合同签订后，冯女士支付了3万元定

金，由中介公司收取。为支付剩余房款，

冯女士便向银行申请了按揭贷款，审批

通过后，银行将 28.4 万元直接打入何先

生的账户。

从相中房屋到签订合同，在此期间，

冯女士与何先生从未见面，一直都是中介

公司联系双方。冯女士声称，自己与中介

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也是中介公

司将何先生签好名的合同拿来，36万元的

售价是由中介公司自己填写的。

直到办理房屋网签手续当天，二人见

面，冯女士才得知何先生出售房屋的放盘

价实际只有26.8万元，而此时她已经支付

了31.4万元，便拒绝支付剩余款项。

中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
剩余合同款 法院驳回诉请

2019 年 5 月，该中介公司向南沙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冯女士支付剩余合

同款项。庭审中，中介公司承认何先

生放盘价格为 26.8 万元，在收到银行

发放的 28.4 万元贷款后，何先生将多

出的 1.6 万元转给了中介公司，中介公

司也没有将冯女士支付的 3 万元定金

交给何某。

法院审理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约

定 ，冯 女 士 以 36 万 元 的 价 格 购 买 房

屋。然而，何先生实际只收取 26.8 万

元，差额高达 9.2 万元。据此可以推定，

中介公司在促成交易时，故意向冯女士

隐瞒真实出售价格，意图从中赚取房屋

差价。该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

则，损害委托人利益，扰乱市场交易秩

序，违反公序良俗，与中介机构作为居

间方应如实报告交易信息的法定义务

相悖，驳回了中介公司全部诉请。目前

该判决已经生效。

法官说法：

中介机构作为居间方
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二手房买卖中，由于卖家和买家信息不

对称，一些利益熏心的中介机构便打起

小算盘，恶意抬高房屋真实售价赚取差

价，不仅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更会哄

抬房价，扰乱正常的交易秩序，不利于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中介机构作

为居间人，应该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坚

守职业道德和行业操守，为委托人提供

公正、公平的服务。

法官提醒，通过中介机构进行房屋

交易时，最好是三方到场，同时仔细查看

房主证件，透明交易，避免中介机构利用

双方信息不对称赚取差价。在无法见面

的情况下，也应该要求中介公司出示卖

方或买方的委托合同。

沈大爷生前万万想不到，在他去世

后，两个儿女和他的保姆杨某引发“房产

之争”，双双对簿公堂。而这个“保姆”就

是与沈大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8年之

久的原告杨某。近日，西安市未央法院

大明宫法庭巧借“无讼社区”创建平台，

圆满化解了这起继承权纠纷。

沈大爷系一名独居老人，子女都在

外地工作，日常起居无人照顾，其与儿子

关系也不睦，曾“断绝父子关系”。后来，

经人介绍认识了已离婚从事保姆工作的

杨某，年纪相差30来岁的两人相识后，共

同生活了8年之久。

杨某对沈大爷照顾周到，平时生活

上体贴关心，在沈大爷身患重病时积极

陪同治疗。由于沈大爷腿脚不便，杨某

背着上下楼，关怀备至，老人深受感动。

为了感谢杨某多年的照顾，他在临终前

立遗嘱将唯一的房产由杨某继承。为

此，他的儿女和杨某发生了纷争，今年7

月，杨某只得起诉至未央法院。

受理案件后，主审法官张博博发现，

该案诉争的主要遗产位于大明宫法庭正

在创建“无讼社区”的辛家庙街道某社

区。法庭负责人刘瑜与社区对接后，当

即安排法官与该社区“道德讲堂”的纠纷

调解员李安取得联系，深入走访了解当

事人的家庭矛盾。

原来，作为保姆的原告杨某，对沈大

爷的日常生活确实照顾有加，其诉状所

列情况均属实。了解到这起案件背后的

故事，法官当即联系调解员，共同对该起

纠纷进行调解。庭审中，原告杨某哽咽

地说，沈大爷的儿子早已与其“断绝”了

父子关系，女儿也只是偶尔回来探望一

下。自己与沈大爷以夫妻名义生活了8

年多，在其生前曾给予无微不至的照

顾。后来，沈大爷被查出患有淋巴癌需

要做化疗，都是她在身旁照料，左邻右舍

都看在眼里，最终也是她陪伴沈大爷走

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主审法官告知双方当事人，尊老敬

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人需要的

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帮助，更多的是情感

上的关爱。沈大爷的子女羞愧地低下

头，并对杨某给予父亲多年的照顾表示

感谢。但提出涉案房屋系其母亲在世时

购买，应属于其父母的共同财产，其父亲

只能处置自己的份额，故要求继承属于

其母亲的份额。

法官又向双方释明了《继承法》的相

关规定，因该房产系沈大爷与其老伴共

同购买，故属于其老伴的部分应由沈大

爷子女继承。经过庭前调解、开庭审理、

庭后调解等各个环节，最终促成双方达

成一致，沈大爷儿女表示尊重父亲的遗

愿，该案所涉房屋归杨某所有，由其给予

沈大爷子女10万元折价款，案件最终以

调解方式结案。

（据华商报）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陈严 欧宁）信宜男子章某在婚内与他人

同居，被其妻子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

庭。近日，信宜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离

婚纠纷案，依法判决双方当事人离婚，并

由被告章某向原告解某支付精神损害赔

偿金5万元。

原告解某与被告章某是小学至高中

的同学，自由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

个女儿。婚后，因被告章某与他人同居，双

方经常发生争吵。经亲友多次劝导无果，

原告解某一纸诉状将被告章某起诉至信宜

市人民法院，提出离婚和精神损害赔偿的

请求。诉讼期间，原告解某向法院提交了

视频、照片、聊天记录等系列证据。

信宜市人民法院承办法官欧宁认

为，原告解某主张夫妻感情破裂，要求离

婚，有事实依据，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章某在与原告解某的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与他人同居，违背了夫妻之间应互

相忠实的义务，是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重要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 ，原告解某要求被告章某支付其精

神损害金的诉讼请求依法有理有据，法

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章某的过错程

度、经济负担能力、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

因素，法院酌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为5万元，故依法判决被告章某一次性支

付原告解某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一

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不上诉。

家庭纠纷

丈夫婚内与他人同居
妻子请求损害赔偿获支持

老人立遗嘱由“保姆”继承房产
庭审中子女表示尊重遗愿


